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
关于遴选民航局认证无人机培训机构合作公告

为深化产教融合，提升我校无人机专业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《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审定规则》等民航局相关法规及行业资格要求，我校拟公开遴选二家具备资质的民航局认证无人机培训机构，合作开展无人机驾驶员培训及考证工作。现将遴选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合作机构资质要求
1.主体资质
（1）注册地为济南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社会组织，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包含但不限于“飞行训练”等低空经济相关业务等）；
（2）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或授权机构颁发的《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证》，经营种类应当包含但不限于载货类、培训类、其他类等；
（3）具备民航局认可的《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证》。培训种类包含多旋翼机型；
（4）近三年无违法经营记录，信誉良好。
2.设备及空域
（1）配备符合CAAC标准的无人机设备（多旋翼）、飞行模拟器及教学用具；
（2）具备经空管部门批准的合法飞行空域使用权。
3.师资力量：
（1）至少配备2名以上专职教员，持有CAAC颁发的无人机教员执照（覆盖多旋翼），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；
（2）教员需通过民航局认证考核，具备相应机型等级资质。
4.课程体系与资质认证
（1）具备标准化的培训课程方案。培训课程需符合《无人机驾驶员基本技能培训规范》，涵盖理论（航空法规、飞行原理、安全管理等），实操（飞行操作、应急处理），地面站操作等模块；
（2）具备标准化的考试辅导服务方案。能提供CAAC无人机执照（视距内驾驶员、超视距驾驶员及教员）考试辅导服务。
5.相关业绩
（1）面向政府、军队、国有企业单位开展无人机培训服务协议（合同）业绩不少于3份；
（2）企业与高校无人机项目合作协议（合同）业绩不少于3份。
二、申请材料清单
申请机构需提交以下材料（均需加盖公章）：
1.营业执照副本、法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2.《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证》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》复印件；
3.教员资质证明（教员执照、飞行记录、教学经验证明）；
4.本机构有效期内的空域使用批文；
5.课程大纲、教学计划、教材及设备清单；
6.安全管理方案；
7.过往培训案例（学员数量、就业率、合作单位证明等）。
三、遴选流程与标准
1.报名与材料提交：
报名时间：2025年8月5日—2025年8月9日；
提交地点：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部（联系人：陈聪，电话：0531-81786556）；
材料要求：纸质版一式三份，电子版同步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2.评审标准：
（1）资质合规性（20%）：主体资质、许可证件齐全性；
（2）师资力量（20%）：教员数量、资质、教学经验；
（3）设施设备（20%）：场地合规性、设备配置及先进性；
（4）课程体系（15%）：大纲规范性、实操课时占比；
（5）安全方案（15%）：应急措施、保险覆盖等；
（6）相关业绩（10%）：国有企业、注济高校等相关业绩。
3.公示与签约：
评审结果将在学校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签订合作协议。
四、合作内容与要求
1.合作范围：我校无人机专业及其他专业学生的无人机驾驶员技能培训、执照考试辅导；
2.培训类型：视距内驾驶员、超视距驾驶员、教员等级别；
3.合作期限：3年（到期后可根据合作情况经双方协商后续签）；
4.双方责任：培训机构负责教学实施、考证申报，我校提供场地与学员管理支持。
五、注意事项
1.申请材料须真实有效，如发现虚假信息，取消参选资格；
2.评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申请机构自行承担；
3.评审通过后，合作协议（合同）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；
4.未尽事宜请咨询我校联系人。
六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王老师  陈老师
联系电话：0531-81786556
联系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
电子邮箱：jxjyypx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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